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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門區議會  

2016-2017 年社會服務委員會轄下  

教育及青少年服務工作小組  

第一次會議記錄  

 

日  期：  2016 年 4 月 8 日（星期五）  

時  間：  上午 10 時正  

地  點：  屯門政府合署三樓區議會會議室  

  

出席者：  甘文鋒先生  召集人  缺席者：  陳浩庭先生  

 陳文華先生 ,MH    

 蘇嘉雯女士     

 譚駿賢先生     

 曾嘉麗女士     

 賴嘉汶女士     

 鄧宏濤先生  秘書  

 

列席者：  蔡雅玲女士  社會服務委員會秘書  

 

 負責人  

I.  工作小組職權範圍   

  

   工作小組一致通過以下職權範圍： (i )收集區內學界及家長對教育政  

策的意見，並向有關部門反映； (i i)適時舉辦各類活動，加強家長及相關

人士對教育事宜的關注； (i i i)爭取教育資源的合理分配； (iv)關注區內的

青少年服務，探討區內的青少年問題，並就有關的政策提出改善建議；以

及 (v)與區內社會服務團體合作，鼓勵青少年熱心參與社區工作。  

 

 

II.   2016-2017 年工作計劃  

 

2.   工作小組就舉辦活動方面的討論綜述如下：  

 

(a)   青少年職業培訓：擬舉辦工作坊，為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價值

教育及生涯規劃指導，當中亦教授面試技巧。  

 

 

(b)  生命教育：鑑於近日發生多宗學生自殺事件，工作小組希望舉辦研

討會，邀請學者、非牟利團體代表擔任嘉賓，講解生命教育相關講題。此

外，工作小組擬舉辦親子工作坊，冀提高家長及孩子的溝通技巧，當中建

議由學校社工推薦參與工作坊的家庭。  

 

(c)   中小學問答比賽：希望透過問答比賽，讓學生閱讀更多有關屯門歷

史、文化、現況等資料，從而提高對屯門區的認識及歸屬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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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 

(d)  屯門口述歷史活動：對象為大學學生及已踏入社會工作的年青人，

在完成有關訓練後，參加者將訪問區內長者，記錄他們在屯門生活多年的

點滴，從而讓年青人更加了解社區。  

 

3.    召集人請秘書處去信邀請夥拍團體合辦上述活動。  

 

III.   其他事項   

  

4.    有工作小組成員建議邀請屯門區中學校長會、屯門區小學校長會及

屯門區幼稚園校長會代表列席會議，以便探討現時教育政策。  

 

5.    召集人請秘書處於會後發信邀請以上團體代表列席工作小組會議。  

 

6.   此外，召集人請秘書處邀請教育局代表列席工作小組會議，以聽取

工作小組對教育政策的意見，包括小學 TSA、少數族裔學童融合教育等

議題，共同探討有關事宜。  

 

  

IV.  下次會議日期   

  

7.    議事完畢，召集人於上午 11 時 01 分宣布會議結束。下次會議日期

待定。  

 

 

 

 

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 

日期： 2016 年 4 月 28 日  

檔案：HAD TM DC/13/35/SSC/5(16-17) 

 


